
证券代码：300253    证券简称：卫宁健康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08 

债券代码：123104   债券简称：卫宁转债 

 

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
 

 

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

年 1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经审慎研究，

同意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互联网医疗及创新运营

服务项目-药品耗材供应链管理项目”，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

9,286.51 万元（含利息，具体金额以结转当日专户实际余额为准）

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本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约占募集资金净额

的 9.66%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

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及

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，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。本

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构成关联交易。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1、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同意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［2021］311号）核准，公司获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

970.2650万张，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，按面值发行，募集资金总

额为人民币970,265,000.00元，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合计人

民币9,055,377.36元后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61,209,622.64

元。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对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

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，并于2021年3月23

日出具了“容诚验字[2021]200Z0016号”《验资报告》。公司已将上述

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并与保荐机构、存放募集资金的

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。 

2、前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

公司原计划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

1 新一代智慧医疗产品开发及云服务项目 49,450.00 49,000.00 

2 互联网医疗及创新运营服务项目 -- -- 

2.1 其中：云医项目 20,580.80 19,167.30 

2.2 商保数字化理赔项目  2,174.85 2,174.85 

2.3 药品耗材供应链管理项目 13,657.85 12,752.31 

3 营销网络扩充项目 14,027.05 13,026.50 

 合计 99,890.55 96,120.96 

经2021年12月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

事会第十四次会议、2021年12月22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

会议和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，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“互联

网医疗及创新运营服务项目-云医项目”的募集资金19,167.30万元

及专户利息（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专户资金余额为准）全部用于

“WiNEX MY项目”。调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如下： 
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

1 新一代智慧医疗产品开发及云服务项目 49,450.00 49,000.00 

2 互联网医疗及创新运营服务项目 -- -- 

2.1 其中：商保数字化理赔项目  2,174.85 2,174.85 



2.2 药品耗材供应链管理项目 13,657.85 12,752.31 

3 营销网络扩充项目 14,027.05 13,026.50 

4 WiNEX MY项目 21,450.00 19,167.30 

 合计 100,759.75 96,120.96 

3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25 日，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

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
拟投入募集

资金 

累计投入募

集资金 

募集资金余

额 

1 
新一代智慧医疗产品开发及

云服务项目 
49,000.00 48,287.54 1,563.27 

2 
互联网医疗及创新运营服务

项目 
-- -- -- 

2.1 其中：商保数字化理赔项目 2,174.85 1,202.15 1,027.04 

2.2 
药品耗材供应链管理

项目 
12,752.31 3,918.88 9,286.51 

3 营销网络扩充项目 13,026.50 12,219.22 1,040.57 

4 WiNEX MY项目 19,167.30 3,790.58 15,809.47 

 合计 96,120.96 69,418.37 28,727.08 

注：1）新一代智慧医疗产品开发及云服务项目、营销网络扩充项目、WiNEX 

MY 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；商保数字化理赔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卫

宁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；药品耗材供应链管理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快

享医疗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。2）募集资金余额包括专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

净额。 

二、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

1、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

公司原计划通过建设“互联网医疗及创新运营服务项目-药品耗

材供应链管理项目”（简称“药品耗材项目”）构建包含药品、耗材

在内的智能化物资物流管理体系与运营体系，以优化医院供应链，重

塑医院在物资物流方面的管理能力。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快享

医疗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，计划实施周期为 3 年，总投资额为



13,657.85 万元，具体构成情况如下： 

项目 投资总额（万元）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（万元） 

设备投资 9,900.00 8,994.46 

研发费用 2,583.65 2,583.65 

实施费用 1,174.20 1,174.20 

合计 13,657.85 12,752.31 

按所得税后口径计算，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为 5.68 年（含建设

期）。经综合测算，本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6.74%。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25 日，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3,918.88 万

元，募集资金投资进度约为 30.73%，剩余募集资金 9,286.51 万元（含

利息，具体金额以结转当日专户实际余额为准）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。 

2、终止原募投项目的原因 

“药品耗材项目”虽前期已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，但因市场环

境变化，叠加近年来受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，下游客户需求出

现了阶段性波动，投建进度较为缓慢，导致募集资金闲置时间较长。

同时，市场上药械供应、软件信息、管理咨询等众多竞争主体，纷纷

从硬件、软件、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等不同角度进入该市场，同质化

产品和服务逐渐增加，竞争日渐加剧。 

另外，为保持竞争优势，未来公司仍将重点巩固现有主业基础，

强化规模和协同优势，持续深耕品牌和渠道，提高运营效率，同时持

续加大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力度，相关业务的开展对运营资金的需求

也随之提升。为更好地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求，经审慎研究，公司拟

将“药品耗材项目”剩余募集资金 9,286.51 万元（含利息，具体金

额以结转当日专户实际余额为准）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 

三、原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

公司终止使用募集资金投入“药品耗材项目”后，为了提高募集

资金的使用效率，拟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9,286.51 万元（含利息，

具体金额以结转当日专户实际余额为准）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，约占

募集资金净额的 9.66%，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。 



本次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施完毕后，公司将适时注

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。专户注销后，公司与保荐机构、开户银行签署

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。 

四、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目前市

场环境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调整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

需求和实际经营需要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优化资源配置，

为公司产品创新提供资金支持。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

动资金预计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

的情况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求。 

五、履行的审批程序及专项意见 

1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23年 1 月 11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董事

会认为：本次变更是公司根据目前市场环境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

做出的审慎调整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和实际经营需要，有利于提

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优化资源配置，为公司产品创新提供资金支持。

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

生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股东、债券持有人利益的情况，符合公司长

远发展的需求。 

2、监事会审议情况 

2023年 1 月 11日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监事

会认为：本次变更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及公司长远发展考虑，

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相关决策程序符合《上

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



求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

定。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

事项是基于目前市场环境变化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

慎决定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求和实

际经营需要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

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，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

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

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。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事

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卫宁健康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

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系根据市场客观环境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

做出的决定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求

和实际经营需要。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

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经独立董事发表同意

意见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和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，变更事项符合

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

用的监管要求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

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全体股

东及债券持有人利益的情形，保荐机构对上述变更事项无异议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

项的独立意见； 

4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一日 

 


